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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长荣

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香港”）与天津天创华鑫现代服务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创华鑫”）、天津名轩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名轩投资”）于 2016年 2月 18日在天津签订《增资协议》，长荣

香港和名轩投资拟使用各自自有资金共同向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荣华鑫”）进行增资，以促进其业务发展，增资后长荣华鑫注册资本由

1000万美元变更为 3000万美元，原股东之一天创华鑫放弃增资。 

2、公司董事长李莉目前直接持有公司 31.97%股份，通过其控制的名轩投资

间接持有公司 18.83%股份，李莉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李莉担

任名轩投资的执行董事。公司全资子公司长荣香港现持有长荣华鑫 30%股份。同

时，公司董事长李莉担任长荣华鑫董事，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李东晖担任

长荣华鑫董事，公司监事会主席洪雷担任长荣华鑫董事长，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蔡

连成担任长荣华鑫监事。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2016 年 2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向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长荣香港与天创

华鑫、名轩投资签订《增资协议》，对长荣华鑫进行增资。关联董事李莉、蔡连

成回避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5名，此项议案以 5票赞同，0票反

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独立董事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发表

审核意见，关联监事洪雷回避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的非关联监事 2名，此项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案以 2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的具体

事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名轩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辰区万科新城蝶兰苑8#204 

法定代表人：李莉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二00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营业期限：2007年09月25日至2027年09月24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机械制造业投资；五金交电、机电设备、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瓷砖、地板）、劳保用品批发兼零售；代理房屋买卖；

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

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

按规定办理）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 

李莉 900 90% 

裴美英 100 10%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人民币元） 779,394,554.92 1,619,448,539.31 

总负债（人民币元） 338,655,138.64 241,173,528.76 

净资产（人民币元） 440,739,416.28 1,378,275,010.55 

项目 2014年1-12月（经审计） 2015年1-9月（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人民 3,514,632.00 3,137,632.00 



币元） 

净利润（人民币元） -24,267,517.70 7,840,875.37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601号（海丰物流园七号仓库3

单元-48） 

法定代表人：洪雷  

注册资本：壹仟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5-07-20 

营业期限：2015-07-20至2045-07-19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天津天创华鑫现代服务产业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 70% 

长荣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300 30% 

长荣华鑫成立于2015年，截止至2015年9月30日总资产17,127,813.86元人民

币，净资产12,533,476.43元人民币，2015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282.05元人民

币，净利润为-205,676.89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长荣华鑫增资前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长荣香港和名轩投资拟使用各自自有

资金共同向长荣华鑫进行增资，增资后长荣华鑫注册资本由1000万美元变更为

3000万美元。原股东之一天创华鑫同意此增资事项并放弃增资权利，同意保持现

有出资额不变。长荣华鑫增资后注册资本为3000万美元。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各方 增资前出资额 本次增资金额 增资后出资额 股权比例 



（万美元） （万美元） （万美元） （%） 

天津天创华鑫现代服务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0 0 700 23.33% 

天津名轩投资有限公司 0 1400  1400  46.67% 

长荣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300 600  900  30.00% 

合计 1000 2000  3000  100.00% 

新增注册资本由增资各方在新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五年内缴足。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原则通过

友好协商签订协议。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长荣香港增资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主要鉴于其目前业务发展的

资金需要。通过此次关联交易，公司可充分利用长荣华鑫金融领域的服务优势以

协助提升公司设备销售业绩，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

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关于与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长荣华鑫达成总价款 2.5 亿元人民币的印后设备买卖合作，合作期限自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4月 30日止。 

2016 年年初至今，公司与长荣华鑫累计实际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 0万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事先认可意见如下：我们已充分了解本次增资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具体内容，向参股公司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资，可有效满足其

经营资金需求，提升其整体竞争实力，为公司设备销售提供长期金融服务支持，

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关联交易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

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互利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增资后

的长荣华鑫公司将为公司提升销售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已对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关程序，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此议案。该议案

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向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函》 

3、《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5、《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月 19日 




